
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暂行规定

——2010年10月
教学事故发生的频率、性质，以及学院对事故的补救措施、处理等情况，是一所学院教学管理状况的重要体现，也是学院综合管理的反映。为确保学院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贯彻“依法治校”的原则，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严肃性，提高教师和管理人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及责任意识，学院特出台《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规定》。

一、教学事故的含义：

教学事故是指教师及教学管理等人员在教学过程中，因本人主观过错对学院正常教学秩序、教学任务造成较大的消极影响，或其教学语言及行为违背国家及学院有关规定等方面的责任事故。

二、教学事故的类别和级别：
（一）教学事故的类别：

依据教学和管理等不同环节，学院的教学事故暂分为六类，包括：

1、课堂教学事故

2、实践教学事故

3、考试管理事故

4、教学管理事故

5、教材管理事故

6、教学保障事故

（二）教学事故的级别：

根据事故的性质和所造成的影响程度分为Ⅰ、Ⅱ、Ⅲ三个级别：

Ⅰ级为重大教学事故；Ⅱ级为较大教学事故；Ⅲ级为一般教学事故，（详见附表：《教学事故类别与级别》）。

对于不构成教学事故而影响到正常教学的，均视为教学失误。
（三）教学事故的类别、级别对应表：

	事故类别
	序号
	具     体    事    故   内   容
	事故级别

	课

堂

教

学

事

故
	1
	课堂教学中有散布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或散布邪教、迷信内容，或传播淫秽内容，或粗言烂语等。
	Ⅰ

	
	2
	无故不接受主管部门安排的合理的教学任务，或未如期完成本学期的教学任务。
	Ⅰ

	
	3
	课堂上对学生实行体罚，使用侮辱性语言。
	Ⅱ

	
	4
	授课时教师的着妆或配饰明显不妥，影响课堂教学氛围，造成显著的不良影响。
	Ⅱ

	
	5
	教学过程中大部分内容与该次课堂教学主题不符，或出现大量错误。
	Ⅱ

	
	6
	不预先备课，没有写教案的授课。
	Ⅱ

	
	7
	因工作责任心原因，造成公共财产损失或学生受伤（根据造成的损失和受伤的程度确定）。
	Ⅱ

	
	8
	上课时无故迟到或提前下课5至10分钟。
	Ⅱ

	
	9
	未经批准，教师擅自停课、缺课，或请人代课、调课，或调、停课后未能及时补上缺课。
	Ⅲ

	
	10
	未经批准，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变动上课时间；改变上课地点。
	Ⅲ

	
	11
	课堂上不制止学生的违纪、违规言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Ⅲ

	
	12
	教学过程中，非紧急事件而擅离课堂5分钟以上，或在课堂上接打手机，或课堂上吸烟，或酒后上课。
	Ⅲ

	
	13
	上课过程中不考勤，或不组织教学。
	Ⅲ

	
	14
	上课时没有带教案、考勤本。
	Ⅲ

	
	15
	不能及时完成上级部门规定时间内应完成的教学任务。
	Ⅲ

	实

践 

实

训

教

学

事

故
	1
	在实验实训过程中，因教师的错误指导或因教师责任心原因，造成学生的伤亡。
	Ⅰ

	
	2
	由于实验管理人员、教师不负责任、管理不善、违章操作等原因，造成仪器设备不同程度的损坏或丢失。
	Ⅱ

	
	3
	未经批准，无特殊情况而擅自取消教学大纲和授课计划中规定的实践教学项目。
	Ⅱ

	
	4
	实验实训课前准备不足，致实验实训课被迫中途停止，或只能应付式完成该次实验实训教学，明显影响实验实训课的正常进行。
	Ⅱ

	
	5
	实验实训教学中对学生要求不严，致使学生出现重大违纪事件，造成不良影响。
	Ⅱ

	
	6
	未履行指导学生实验实训、修改学生实验实训报告或毕业设计（毕业论文）职责，影响了学生的课程成绩或学业成绩。
	Ⅱ

	
	7
	未经批准，擅自停课、缺课，或请人代课、调课。
	Ⅲ

	
	6
	因责任心原因，丢失学生实验报告或毕业设计（毕业论文）。
	Ⅲ

	
	7
	实验实训课程结束后，未做好整理收尾工作，导致仪器设备损坏或严重影响下一次实验实训课的开展。
	Ⅲ

	考

试

管

理

事

故
	1
	因管理不善，造成试卷丢失或人为泄露，或丢失在校生的考试试卷及成绩。
	Ⅰ

	
	2
	在成绩单上弄虚作假或支持学生考试作弊，或对考试作弊学生情况隐瞒不报。
	Ⅰ

	
	3
	监考时擅离职守，或不履行监考人员职责，造成考场秩序紊乱。
	Ⅰ

	
	4
	在考试成绩单上弄虚作假，或不按评分标准擅自提高或压低学生成绩，造成不良影响。
	Ⅱ

	
	5
	命题教师未按时提交试卷，造成考试不能正常进行。
	Ⅱ

	
	6
	考试前准备不足，导致考场不能正常使用，或试卷分装错误、数量不足等，影响考试的正常进行。
	Ⅱ

	
	7
	试卷的命题严重错误，或试卷的题量、题型及内容完全不符合要求。
	Ⅱ

	
	8
	考试结束后不按时阅卷评分和报送成绩，影响了相关的教学工作，或登录成绩严重错误并造成一定后果。
	Ⅲ

	
	9
	无故不参加监考，或监考时迟到、早退。
	Ⅲ

	教

学

管

理

事

故
	1
	为学生出具虚假成绩等证明或为学生办理各类虚假证书。
	Ⅰ

	
	2
	因管理人员的不负责任，造成排课紊乱或日常教学秩序紊乱。
	Ⅰ

	
	3
	在获知不良教学事件后，没有及时处理或向上一级汇报，造成明显的不良后果。
	Ⅱ

	
	4
	在全院因临时性任务的停、调课过程中，由于通知不及时或对教学工作安排不当，造成教学秩序混乱。
	Ⅱ

	
	5
	利用职务方便，违规干扰教师评定学生成绩或擅自更改学生成绩。
	Ⅱ

	
	6
	因错、漏通知，致使学生或教师空堂半节课以上。
	Ⅲ

	
	7
	未及时把已审核的课程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审批表、任课教师授课分工表等呈交教务处。
	Ⅲ

	
	8
	缺少相关原始教学材料的存档。
	Ⅲ

	教材

管理

事故
	1
	未按程序和要求订购教材，引发违纪违规事件，并造成了经济损失。
	Ⅰ

	
	2
	错订、漏订教材，造成上课前教材未能到位，影响正常教学。
	Ⅱ

	
	3
	不能及时上报教材征订计划，或教材征订计划错误多。
	Ⅲ

	
	4
	订购盗版教材。
	Ⅲ

	
	5
	没有及时把到位的教材发放给学生，造成学生上课无教材。
	Ⅲ

	教

学

保

障

事

故
	1
	因实验用品供应失误，或采购伪劣教学用品等，导致在教学过程中造成师生人身伤害。
	Ⅰ

	
	2
	教学用品供应、准备不及时，影响教学。
	Ⅱ

	
	3
	因工作人员的工作失误，导致停电、停水而影响正常教学工作
	Ⅲ

	
	4
	教室、实验室设施报修后，未能在允诺时间内及时维修，影响正常教学。
	Ⅲ


    二、教学事故的报告与认定:
   （一）教学事故的报告及登记：
1、出现各类教学事故时,教学检查人员或事故发现人员要立即向发生事故发生所属部门和教务处报告。

2、教学事故当事人所在部门接到教学事故信息后，要迅速核实，及时填写《学院教学事故登记及认定表》，并及时呈交教务处。

   （二）教学事故的认定：
1、Ⅲ级、Ⅱ级教学事故由各部门和教务处共同认定。

各部门讨论后，根据本规定做出初步认定，并在2天内把文字材料呈报教务处，教务处收到材料后在3天内予以批复，同时做好在本处的备案工作。
2、Ⅰ级教学事故由教学单位初步认定后，教务处审核，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最后经主管教学院长批复。

先由各部门讨论和初步认定，2天内呈送教务处，由教务处在1周时间内组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对教学事故进行最后定论，并做好备案，同时呈报主管教学的领导批准。

3、教学事故被认定后，当事人要在教学事故登记表中签名，以示认可。

三、教学事故的处理：
对于教学事故发生后，当事人主动报告,并积极弥补过失,挽回损失,可酌情减轻处罚。对于瞒报教学事故，或打击报复事故报告人的当事人，将酌情加重处理。

   （一）教学事故处理的程序：
    教学事故发生后，由当事人所在部门及教学事故发生部门根据本处理规定，在2天内填写完《学院教学事故处理审批表》，做出初步处理意见，并把签署初步处理意见的《学院教学事故处理审批表》呈交教务处，教务处审核、主管院长批准后即按相关程序给予当事人处理。

   （二）教学事故的具体处理：
1、Ⅲ级教学事故的处理：
（1）教学或相关人员在1学期中只发生单次Ⅲ级教学事故的，做以下处理：

1）扣除本学期相当于一个月的课时津贴。

2）由教务处通报批评。

  （2）教学或相关人员发生Ⅲ级教学事故累计等于或大于2次/学期的，酌情做以下处理：

    1）扣除本学期相当于二个月的课时津贴。

2）由教务处通报批评。

3）本年度内不得参加评优、评先和晋升技术职称。

2、Ⅱ级教学事故的处理：
  （1）教学或相关人员在1学期中只发生单次Ⅱ级教学事故的，做以下处理：

    1）扣除本学期相当于二个月的课时津贴。

2）由学院通报批评。

3）本年度内不得参加评优、评先进和晋升技术职称。

  （2）教学或相关人员发生Ⅱ级教学事故累计等于或大于2次/学期的，酌情做以下处理：

    1）扣除本学期全部的课时津贴。

2）由学院通报批评，教学事故资料记入个人档案。

3）二年内不得参加评优、评先和晋升技术职称。

3、Ⅰ级教学事故的处理。
（1）教学或相关人员在1学期中只发生单次Ⅰ级教学事故的，做以下处理：

1）扣除本学期全部的课时津贴。

2）由学院通报批评，教学事故资料记入个人档案。

3）三年内不得参加评优、评先和晋升技术职称。
  （2）教学或相关人员发生Ⅰ级教学事故累计﹥2次/学期的，酌情做以下处理：

1）继续留学院工作的，在两个月至半年内除发放基本工资外，停止发放所有津贴。

2）该年度考核定为不称职。

3）停止一切教学工作，责成其自费进修学习，经考核合格后，方可重新承担教学工作。如考核不合格的，将酌情予以辞聘或辞退处理。

4）教学事故资料记入个人档案，五年以上（视具体情况而定）不得参加评优、评先和晋升技术职称。

5）触犯法规法律的，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附表一：《学院教学事故登记及认定表》

附表二：《学院教学事故处理审批表》

附表一：

学院教学事故登记及认定表

教学事故                      教学事故               事故当事人

发生单位：                    发生人：               所在部门：

	教学事故

责任人亲笔签名
	
	教学事故类别
	教学事故等级
	Ⅰ级 ﹙ ﹚

	
	
	课

堂  ︵

教

学  ︶

事

故
	实

践  ︵

教

学  ︶

事

故
	考

试  ︵

管

理  ︶

事

故
	教

学  ︵

管

理  ︶

事

故
	教

材  ︵

管

理  ︶

事

故
	教

学  ︵

保

障  ︶

事

故
	
	

	
	
	
	
	
	
	
	
	
	Ⅱ级 ﹙ ﹚

	
	
	
	
	
	
	
	
	
	Ⅲ级 ﹙ ﹚

	教学事故基本情况记录（包括发生地点、时间、班级和教学事故的认定依据等）：

   事故责任人所在部门领导签名              事故发生部门领导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部门(处)认定意见：

部门（处）领导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教务处签章           年    月    日

	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意见（Ⅰ级教学事）：

                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人签字（章）          年    月    日

	学院主管教学领导批复意见（Ⅰ级教学事）：

                        学院主管教学领导签字（章）          年    月    日


说明：Ⅲ级、Ⅱ级教学事故由系（处）初步认定后，教务处审核批准即可，不需要主管院领导审批。Ⅰ级教学事故需要经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最后由学院主管领导批复。
附表二：

学院教学事故处理审批表

教学事故                              事故当事人

发生单位：                            所在部门：

	教学事故

责任人
	
	教学事故类别
	教学事故等级
	Ⅰ级 ﹙ ﹚

	
	
	课

堂  ︵

教

学  ︶

事

故
	实

践  ︵

教

学  ︶

事

故
	考

试  ︵

管

理  ︶

事

故
	教

学  ︵

管

理  ︶

事

故
	教

材  ︵

管

理  ︶

事

故
	教

学  ︵

保

障  ︶

事

故
	
	

	
	
	
	
	
	
	
	
	
	Ⅱ级 ﹙ ﹚

	
	
	
	
	
	
	
	
	
	Ⅲ级 ﹙ ﹚

	教学事故处理依据（由教学事故责任人所在部门填写）：

事故责任人所在部门领导签名
                                                    年　　月　　日

	教学事故责任人所在部门（处）初步处理意见：

部门（处）领导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教务处签章           年    月    日

	学院主管教学领导审批意见（Ⅱ级和Ⅰ级教学事）：

                       学院主管教学领导签字（章）          年    月    日


说明：Ⅲ级教学事故的处理由部门（处）做出初步处理后，教务处批准即可，不需要主管院领导批准。Ⅱ级和Ⅰ级教学事故教务处审核后，还必须有主管院领导批准。

